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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葛婷）黎智
英與《蘋果
日報》3 間

相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力危害國安案，昨日
踏入第四十天審訊。控方證人、前《蘋果日
報》社論主筆楊清奇（筆名李平）繼續作供。
楊清奇供稱，《蘋果日報》所有員工都要跟從
黎智英指示，又稱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他撰
寫的《蘋論》和論壇版文章，均採取「打擦邊
球」方式以表達支持「制裁」的立場。
楊清奇稱，多數是由他提議更改論壇版作者

的名單，有時是黎智英、前社長張劍虹、前副
社長陳沛敏、前總編輯羅偉光、前執行總編輯

林文宗等高層向他指定作者，及提出換人的建
議，「每一個作者都同黎生觀點立場相同。」
控方展示楊清奇向陳沛敏報告論壇作者情況
時，曾稱「好多聖旨。謹此報告」，楊解釋
「聖旨」是指黎智英的「指示」。

所有員工均要跟從黎「指示」
楊清奇稱，黎智英的政治立場對論壇版選稿

一定有影響。他閱讀黎智英文章時，會以黎智
英的觀點作為「寫稿揀稿」指引，故其《蘋
論》和論壇版文章均支持「制裁」，而在香港
國安法實施後，他寫作時雖沒有再公開呼籲
「制裁」，但就採取「打擦邊球」的方式，通
過評論制裁效果或嚴重性等以表達支持「制
裁」的立場。法官李運騰遂問，即當時是在

「灰色地帶」遊走，楊清奇同意。
控方展示部分論壇版寫手的文章，分別詢問

他們的寫作角度。楊供稱，戴耀廷支持「抗
爭」，文章亦與「初選」相關。

唔啱黎心意好快會被換人
法官李運騰問楊清奇，黎智英雖是《蘋果日

報》擁有人，但於2019至2020年間在《蘋果
日報》沒有職位，為何楊清奇仍要聽從黎智英
指示？楊清奇稱，在其印象中，黎智英既「慷
慨」又「殘忍」：「慷慨」是指黎智英在股票
上市及分拆網上版時，派股票給員工，造就早
期的高層成為千萬甚至億萬富翁；「殘忍」的
形容就「誇張咗啲」，「我想表達佢用人用到
盡，如果唔啱佢心意，好快就換人㗎啦」。他

稱在《蘋果日報》工作23年，見證總編輯及
社長換了七至八位，「喺蘋果日報做，要跟從
黎生指示。」

前《蘋果》主筆：《蘋論》以「打擦邊球」方式撐「制裁」

煽動意圖明確「快必」上訴被駁回
法庭頒判詞：「煽暴」非罪行必要元素 已平衡社會利益與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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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特區政府
於2001年成立1823熱線，24小時為市民解
答有關23個部門的服務查詢及接收投訴。
申訴專員公署昨日發表主動調查報告，逾
半來電未能即時接聽，但若能首次通話，
99%能解答市民查詢，惟未能有效處理跨
部門及部門間權責不清的投訴。
公署調查發現，1823於2018年至2023年
間，每年平均處理約195萬宗查詢及55萬
宗投訴，其間只有61%至74%來電於12秒
內接聽，長期未能達到其所訂的至少80%
服務指標。若剔除被轉駁至留言信箱的來
電數目，實際上每年平均只有約42%（即
257萬次）來電獲職員即時接聽。

申訴署：逾半投訴超過30天完成跟進
根據現行投訴處理機制，如出現有兩個
部門都拒絕接收，1823會啟動上呈機制，
重複要求拒收部門不同級別的人員重新審
視個案。如上呈至第三層仍未達共識，
1823會嘗試與部門斡旋，協調部門進行協
商及「一次性」跟進。
在 2018 年至 2023 年間，每年平均有

7,400宗個案因部門拒收而透過上呈機制處
理，約56%超出一般回覆時限30天以上才
完成跟進，約7.5%個案更超過6個月仍未
完成跟進。公署指出，其中往往涉及部門
未有適時回覆，以及部門間反覆就分工或
權責的問題有爭議。
有投訴人於2020年5月投訴某街道有建築

廢料堆積，但食環署及路政署指屬建築物
料，建議由地政總署處理，地政總署則稱涉
及拆卸建物料，建議由路政署跟進。最終，
1823經多次要求有關部門審視及上呈個案
後，各部門始於同年9月開始進行跨部門聯
合行動，由投訴起計足足歷時近4個月。
公署表示，在處理投訴過程中，1823往
往是「有責無權」，部門間出現爭議時往
往只能逐一查問，並按指示或建議將個案
轉介至其他部門，以致許多與民生息息相
關的個案無法及早解決，更令市民產生政
府部門互相卸責的觀感。
公署向1823所屬的效率促進辦公室（效率
辦）提出共13項改善建議。申訴專員趙慧賢
表示，政府在完善地區治理後，已成立由
政務司副司長主持的「地區治理專組」，統
籌和協調涉及跨部門的地區問題，建議
1823 將一些重複出現權責不清的地區問
題，提交民政事務專員或上呈「地區治理專
組」，以期透過政府的高層架構有效解決。
效率辦回應表示，在公署提出的13項改

善建議中，有7項已落實或將會落實，並接
納其他建議，又會梳理涉及跨部門地區問
題未能解決的投訴個案，向「地區治理專
組」提交報告，並將上呈工作制度恒常化。
效率辦表示，1823去年開展一系列使用
新科技提升效能的項目，正全面擴展人工
智能聊天機械人，解答常見查詢，以及試
行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協助草擬市
民書面查詢的回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立法會時任議員林卓廷涉公開
披露廉政公署調查警司游乃強
的消息，被裁定3項「披露受調
查人身份」罪成，判囚4個月。
他上月獲高等法院暫委法官游
德康裁定上訴得直，撤銷定罪
兼得訟費。律政司不服裁決，
指本案涉及的法律觀點具有重
大而廣泛的重要性，昨日在高
院原訟庭申請終院上訴許可證
明書。游官聽畢雙方陳詞後，
決定批出上訴許可。
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譚耀豪
陳詞表示，本案的法律觀點具
有重大而廣泛的重要性，即廉
署的調查一定要「密密實實」，
但法官的裁決會令調查不再密
密實實，會影響廉署調查的保
障。屆時，知情人可聲稱不知
道廉署調查對方什麼，但廉署
就是在調查對方，即所有廉署
的證人都可以這麼說，而不構
成直接或間接隱含披露，若是
這樣，則保障將不復存在。

林
卓
廷
披
露
受
查
人
案

律
政
司
獲
批
終
極
上
訴

政府熱線1823逾半來電未即時接聽

上訴庭昨日駁回譚得志的上訴，
並對有關「發表煽動文字罪」作出
清晰詮釋，由於上訴庭裁決對下級
法院具約束力，預料會影響多宗審
理中的煽動案。

資料顯示，在區域法院審理的前「立場新聞」
總編輯鍾沛權、時任署任總編輯林紹桐被控串謀
發布煽動刊物案，原定去年11月裁決，後來亦就

英國樞密院案例作補充陳詞，法官郭偉健宣布押
後待「快必案」有上訴結果後的30天內再作裁決。
在另一宗案件，19歲被告被指在「連登」等網

上平台發布「港獨」口號等，承認「作出一項或
多項具煽動意圖的作為」及侮辱國歌國旗等罪，
被判入教導所。他去年7月就定罪和刑罰上訴至
高院，法官將該案押後至「快必案」裁決後再處
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裁決料影響多宗涉「煽動」案件
特稿特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食環署目前通過定期巡查康文署轄下的公
眾泳池及處理投訴，申訴專員趙慧賢昨日批評，食環署巡查私營泳池的工作
粗疏，有泳池於整個泳季僅成功被巡查一次，且經常未能發現違規事項，而
投訴成立及發現違規個案的比率極低。
據公署的實地視察所見，食環署巡查的頻次、質素、方法和記錄各方面都
存在不足，包括沒有訂明衞生督察在巡查時遇上泳池關閉的處理方法。有泳
池於2021年整個泳季間，僅被成功巡查一次，但該次未發現救生員不足的
違規情況。同時，食環署巡查往往未能發現違規事項，例如池水的酸鹼值檢
驗結果異常，衞生督察卻仍在表格上標示為「水質滿意」；也有個案明明沒
有詳細檢查警鐘系統，亦無閱覽保養紀錄，卻被列為「狀況滿意」；衞生督
察沒有記錄巡查中發出的口頭警告等。趙慧賢強調，食環署有責任做好持牌
泳池的監管工作，以保障公眾安全及衞生，必須多管齊下改善巡查、與業界
探討修訂牌照條件、加強對違規持牌泳池的執管力度，以及設立意外通報機
制，要求持牌人於指定時間內呈報傷亡個案等。
食環署回應表示，接納報告提出的全部12項建議，並已逐步落實，包括

預計今年第二季完成更新處理池水污染源的指引等，又表示會不時檢討監管
的流程和指引。

持牌私營泳池巡查不足 檢查粗疏

上訴庭在判詞中表示，經追溯本地法律的發
展，以及正確註釋相關法律條文後，裁定

《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煽動罪是「成文法」罪行，
而非「普通法」罪行，區域法院有司法管轄權審理。
上訴庭對譚得志一方引用的英國樞密院案例是否
適用於詮釋煽動罪有所保留，認為該案例指應包含
「煽動暴力意圖」一說只是附帶意見，並強調任何
一部刑法典的煽動意圖，各地必須依據其特定的法
律框架及社會狀況作詮釋，故不能依賴英國樞密院
案例來詮釋，否則會違反立法原意。
上訴庭裁定煽暴意圖不是法定煽動罪的必要元
素。判詞表示，煽動意圖條文明確相稱，而煽動罪
核心一般與文字傳播相關，控罪個別方面性質無法
準確定義，故必須要有足夠靈活性去有效應對社會
面臨的國家安全風險和威脅。
首先，文字須因應當時社會文化政治背景來理
解，顧及其時機、議題及情境，而煽動性文字往往
能令人將思想付諸行動，有可能導致煽動行為或危
害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社會安寧的行為。再者，
要配合科技急速發展及多樣便利通訊，故煽動意圖
用詞必須足夠寬廣，足以涵蓋多變情況，而其定義
仍能充分清楚表述，使人能自行規範本身行為，從

而避免承擔刑責。

條文列四情況可合法尖銳地評政府
上訴庭認為，根據上文下理解讀，煽動意圖條文

用字旨在禁止使用文字來嚴重削弱中央、特區政府
及政府機關權威，破壞特區憲制秩序及地位以及司
法，或嚴重損害中央和特區政府與香港居民之間的
關係。條文也進一步區分合法和非法言論，列出不
帶煽動意圖的四種情況，可見無論如何強烈尖銳批
評政府、司法或反對政策，都不構成煽動意圖，不
會使司法判決伸展刑責範圍。
上訴庭強調，煽動意圖條文旨在維護國家安全及

公共秩序，其目的與明確條文具合理關連，沒有超
出所需程度，不會抑制為促進社會發展的「公開坦
誠對話及積極辯論」，亦沒有削弱言論自由的權
利，認為煽動罪已在社會利益與個人言論自由權利
之間取得平衡。
上訴庭表示，就本案而言，原審法官有權裁斷
「快必」叫口號具煽動性，在判刑上並沒有原則犯
錯，也非明顯過重。案發時，「快必」正煽惑他人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超越集會權利，故上訴庭認為
其上訴理據不成立，並駁回其定罪上訴。

「人民力量」副主席譚得志「快必」於2020年多次在街站叫喊煽仇及「港獨」口號，受審

後裁定7項發表煽動文字、一項煽惑集結等合共11罪成，被判囚40個月及罰款5,000元。譚

不服定罪和判刑提上訴，並呈交一宗英國樞密院案例，稱控方須就煽動罪證明具煽動暴力意

圖。上訴庭昨日頒布判詞，裁定煽動暴力意圖不是煽動罪必要元素，必須依據各地其特定法

律框架及社會狀況作詮釋，必須要有足夠靈活性有效應對國家安全威脅，而煽動罪在社會利

益和言論自由之間已取得平衡，遂駁回譚的上訴並維持原判。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譚得志（右）於2020年8月30日在觀
塘瑞和街街市外以擺設健康講座為名發表
煽動言論。 網上片段截圖

◀上訴庭駁回「快必」譚得志煽動罪上
訴，維持原判。 資料圖片

楊清奇

◆黎智英被指「用人用到盡，如果唔啱佢心
意，好快就換人」。 資料圖片

◆◆趙慧賢趙慧賢（（左左））批評食環批評食環署巡查持牌泳池的工作粗疏署巡查持牌泳池的工作粗疏。。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香港文匯報記者聶曉輝 攝攝

◆圖為林卓廷涉「7．21事件」披
露一名受查人身份，被廉署人
員上門拘捕。 資料圖片


